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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181号

申 请 人：梁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人梁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派出机构

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川汇分局就其举报事项作出不予立案处

理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年 3月
19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对其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的行为

违法，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 请 人 称 ： 申 请 人 通 过 挂 号 信 （ 单 号 ：

XA37463XXXX45）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河南某某互联网零售

有限公司售卖的食品涉嫌虚假宣传。2024年 3月 12日，申请人

收到被申请人的回复。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以河南某某互联

网零售有限公司未在注册地址经营、电话联系不到负责人而不

立案，适用法律错误。申请人举报事项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

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规定的立案条件，即使被举报公司

被列入异常名录，被申请人也应当先立案后中止调查，待中止

调查原因消除后立即恢复案件调查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

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不予立案

处理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程序合法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

容适当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4日收到梁某某的投诉举报信

后立即开展调查，经查，被举报公司河南某某互联网零售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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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因通过其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已于 2021
年 4月 30日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。2023年 6月 6日被申请

人书面建议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解除与河南某某互联网零售

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，并协助投诉人办理退货退款等相关事

宜。2024年 3月 5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再次到被举报公司经营

地址周口市川汇区某某城 X区 XX栋 XX号进行检查，该地址

为周口市川汇区某某鞋帽经营店的仓库。2024年 3月 7日被申

请人将申请人对河南某某互联网零售有限公司的举报情况移送

给有管辖权的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。综上，被申

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履行了法定处理职责，并于 2024年 3月 6
日通过邮政挂号信告知举报人调查处理结果，符合《市场监督

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2.申请人的复议理

由不成立。申请人通过邮寄挂号信的形式，在短短几天内对河

南某某互联网零售有限公司、周口某某商贸有限公司、河南某

某产业有限公司等购买商品后以不同理由投诉举报要求赔偿，

明显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、使用商品，这种以经济索赔为

目的不断提出投诉举报要求的做法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滥用，不

应予以支持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维持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

处理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申请人梁某某于 2024年 3月 1日向周口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川汇分局邮寄投诉举报信，举报河南某某互联网零

售有限公司在淘宝平台店铺“某某旗舰店”销售的某某茶涉嫌虚

假宣传，请求川汇分局调查处理。2.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川汇

分局于 2024年 3月 4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信后进行核查。经

查，河南某某互联网零售有限公司因在其他人举报后通过该公司

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，被申请人已于 2021年 4月
30日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本次被举报后，被申请人再

次到登记注册地址周口市川汇区某某城 X区 XX栋 XX进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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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该地址为周口市川汇区某某鞋帽经营店的仓库，与被举报公

司没有关系。因通过登记地址和联系方式无法联系被举报公司，

川汇分局于 2024年 3月 6日将河南某某互联网零售有限公司涉

嫌违法线索的材料及周市监川移字（2024）XX号举报情况移送

函邮寄送达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同日，川汇分局作出

《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川汇分局关于梁某某投诉（举报）信函

的回复》并邮寄送达梁某某，将调查处理结果及不予立案决定告

知梁某某。梁某某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

申请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4年 4月 18日通过电话听取申

请人意见，申请人称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一致，无补充意见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投诉举报信及邮件交寄单；2.
订单截图及产品照片；3.周口市川汇区某某鞋帽经营店营业执

照及《证明》；4.现场检查照片 3张；5.《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川汇分局告知函》及邮件交寄单；6.《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川汇分局关于梁某某投诉（举报）信函的回复》邮件交寄

单；7.周市监移送（2024）XX号举报情况移送函及邮件交寄

单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

条第一款规定: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

过投诉、举报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

为线索，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

予以核查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；特殊情

况下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

日”。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:“经核查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

以不予立案：（四）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”。《市场

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举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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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”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川汇分

局接到申请人梁某某的举报后，在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，

因被举报公司不在登记住所地经营且登记电话无法取得联系，

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本次被举报后仍无法取得联系，致使

举报无法依照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进一步处

理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处理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其作

出《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川汇分局关于梁某某投诉（举报）

信函的回复》并邮寄送达申请人，告知申请人核查情况及不立

案原因，处理程序合法、适用依据正确、告知内容适当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“行政行为认定事

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

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川汇分局作

出的《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川汇分局关于梁某某投诉（举

报）信函的回复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5月 9日

抄告：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
